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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刑事訴訟中「被告」要如何上訴？
資料來源：匿名 / 繪圖：Yen



⼀、誰可以上訴（上訴權⼈）？（⾒圖1）

（⼀）被告

刑事案件的被告[1]對於判決不服，可以⾃⾏提起上訴[2]。

（⼆）被告的法定代理⼈或配偶

如果被告是限制⾏為能⼒⼈或無⾏為能⼒⼈，他的法定代理⼈可以為了被告的利益，以⾃⼰的名義提起上訴，
也就是所謂的獨⽴上訴；被告如果已經結婚了，配偶⼀樣可以獨⽴上訴[3]。

（三）被告在原審的代理⼈或辯護⼈

除⾮被告明確表⽰不想上訴，否則被告在原審的代理⼈或辯護⼈可以為了被告的利益，以被告的名義提起上
訴[4]。

⼆、上訴的時機：收到判決20⽇內

如果收到刑事判決書，對判決的結果有不服時，從隔天開始起算20⽇內可以提出上訴；即使還沒有收到法院
的判決書，但只要宣判了，也可以先提出上訴，上訴的期限⼀樣是從收到判決書的隔⽇起算20⽇內[5]。

三、上訴的⽅式：⽤書狀提起

提起上訴要向原先判決的法院提出書狀，再由原先判決的法院移交⾄上級審法院。書狀可以⾃⼰⼿寫或打字，
也可以到司法院的網站下載[6]，或到法院的訴訟輔導科購買「刑事聲明上訴狀」的範本，由訴訟輔導科⼈員協
助填寫並提出[7]。

如果在開庭或宣判時曾經⽤⾔詞表明要提起上訴，還是要記得在上訴期限內提出上訴書狀，否則如果只有⼝頭
表⽰要上訴，不具有上訴的效⼒[8]。

四、上訴第三審的限制

對第⼀審判決不服，原則上都可以上訴到第⼆審。但出於⼈⼒時間等資源有限、避免法院案件過多等考量，法
律限制部分案件不能上訴到第三審，⽽且除⾮是原本判決違背法令，才可以上訴到第三審。

（⼀）不能上訴第三審的案件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9]，有⼀些案件不能上訴到第三審，案件最終只到第⼆審判決就會確定；舉例⽽⾔，



較常⾒的竊盜罪[10]及詐欺罪[11]；或是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例如過失傷害罪[12]、妨害名
譽[13]、毀損罪[14]……等。

但同條的但書也規定了例外的情形，如果上述這些案件，在第⼀審被判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在第
⼆審卻遭判有罪，為了避免突襲被告，這種情況仍然允許被告上訴第三審。

這裡有⼀個辨識的⼩技巧，通常在判決書的最後⾯都會記載：對判決不服要在幾⽇之內上訴，或者是不得上訴
等⽂字，也就是所謂的教⽰條款，從這裡就可以瞭解案件是否還可以再上訴到第三審。

（⼆）必須是原判決違背法令

在刑事訴訟中，第⼀、⼆審是「事實審」，第三審是「法律審」。也就是說，要上訴到第三審，必須是與法律
有關的事由，才能請求第三審法院加以審酌。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377條[15]、第378條[16]的規定，必須要原判決違背法令才能上訴第三審，⽽所謂的違背法
令，則是原判決有不適⽤法則或適⽤不當的情形。同法第379條[17]列舉了判決違背法令⽽可以上訴第三審的
事由，舉例來說：

如果不是刑事訴訟法第379條列舉的事由，但認為有判決違背法令的情形，就必須嚴重到會影響判決結果，才
可以當作上訴第三審的理由[21]。

五、上訴必須注意的事項

（⼀）對什麼罪名上訴（上訴範圍）？

不論是第⼆審或第三審的上訴，上訴時都要表明是對全部的罪名上訴，還是只對其中某些部分的罪名提起上
訴。只針對某部分上訴，與它有關係的部分原則上也會視為上訴；但如果沒有特別聲明上訴的部分已經獲得無
罪、免訴或不受理判決，就例外不會跟著到上訴審⽽確定[22]。這樣規定⼀來尊重雙⽅當事⼈都不上訴的決
定，⼆來也是避免突襲被告[23]。

（⼆）要向哪⼀個法院上訴（管轄）？

若是對地⽅法院第⼀審判決提起上訴，要向第⼆審⾼等法院提出[24]；若是對⼆審判決提起上訴，則是向第三

1. 

刑事訴訟法規定必須有辯護⼈為被告辯護的案件[18]，但卻沒有辯護⼈在場辯護，法院就審理並判決
了[19]。

2. 

客觀上與認定事實及適⽤法律有關的證據，⽽且有調查的必要性，法院卻沒有調查[20]。



審最⾼法院提起[25]。如果是簡易案件，雖然第⼀審判決是地⽅法院（簡易庭）做出，上訴到第⼆審仍然是在
地⽅法院，只是變成合議庭來審理[26]。

但無論上訴後會由哪個法院審理，上訴書狀都是由原先審理的法院受理後再轉交上級法院。所以例如對地⽅法
院的第⼀審判決不服，還是要把上訴狀送回原先的地⽅法院，⽽不是直接送到⾼等法院。

（三）要說明哪些上訴的理由？沒說明的後果是什麼（上訴理由）？

1. 第⼆審

上訴要有理由，如果上訴後沒有在期限內說明理由的話，法院會駁回上訴[27]。⽽且理由必須是「具體理
由」，也就是要指出判決有哪裡違法或不當，並提出相關具體事證，如果只有空泛、抽象的說判決有不當、不
公、量刑過重……等[28]，上訴會被駁回[29]。舉例來說，如果在第⼀審判決後有成⽴和解或調解，第⼀審來
不及審酌的話，就可以⽤這個當作理由，請求⼆審法院從輕量刑[30]。

這裡有⼀個上訴的⼩技巧：由於提出上訴理由的期限是從上訴期間屆滿後的20⽇內[31]，所以可以在收到判決
後20⽇內先聲明上訴，並在聲明上訴狀中表⽰「理由容後補呈」（⽩話的意思：請容許我之後再補理由），
再於20⽇上訴期間屆滿後的20⽇內補提理由[32]。這種先聲明上訴再補提上訴理由的技巧，除了可以避免上
訴逾期，也可以爭取更多時間具體說明上訴理由。

2. 第三審

相較於上訴第⼆審沒有說明上訴理由，會被法院駁回，上訴第三審如果沒有說明上訴理由，雖然不會因此被法
院駁回上訴[33]，法院仍然會依法審判；但案件⾛到這⼀步，對當事⼈⽽⾔事關重⼤，⾃然還是盡可能的指出
第⼆審判決有哪裡違法或不當，供第三審法院參考。

3. 簡易案件

簡易事件有關上訴理由部分，準⽤第⼆審的規定[34]。

六、結語

刑事訴訟有不少的眉眉⾓⾓，專業度較⾼，⽽刑事訴訟對被告⽽⾔，涉及到⼈⾝⾃由及財產等利益，事關重
⼤。所以若不幸成為了刑事案件的被告時，千萬不要輕忽有關的程序和細節、要多作功課，必要時仍然要請求
法律專業⼈⼠的協助[35]，以免影響到⾃⾝的權益。

註腳



   本篇著重於刑事案件的被告，其他的訴訟關係⼈（告訴⼈、⾃訴⼈……等），不在本篇討論範圍。[1]

   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當事⼈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2]

   刑事訴訟法第345條：「被告之法定代理⼈或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上訴。」[3]

   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原審之代理⼈或辯護⼈，得為被告之利益⽽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之意思相反
。」

[4]

   刑事訴訟法第349條：「上訴期間為⼆⼗⽇，⾃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
。」

[5]

   司法院（2021），《聲明上訴狀》。[6]

   刑事訴訟法第350條第1項：「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7]

   最⾼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30號刑事判決：「惟原判決已說明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
院為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條第⼀項定有明⽂。⼜最⾼法院⼆⼗五年上字第⼆⼀○號判例亦闡述『提
起上訴，依法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故對於正式法院之判決，僅於宣⽰判決時以⾔詞聲明上
訴，係屬無效，其後所提之上訴書狀，如已逾送達判決書後之⼗⽇期間，法院仍應以上訴逾期予以駁回。
』等旨甚詳。上訴⼈主張其於第⼀審⼀○五年⼆⽉⼆⽇宣判期⽇，已當庭表⽰不服提起第⼆審上訴⼀節，
縱令屬實，但依上述說明，其僅於宣⽰判決時以⾔詞聲明上訴，核與提起上訴之法定程式不合，係屬無效
。上訴⼈嗣雖另提出聲明上訴狀，然其上訴顯已逾期，且無從補正，⾃應予以駁回。」

[8]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I 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
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得提起上訴：
⼀、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之罪。
⼆、刑法第三百⼆⼗條、第三百⼆⼗⼀條之竊盜罪。
三、刑法第三百三⼗五條、第三百三⼗六條第⼆項之侵占罪。
四、刑法第三百三⼗九條、第三百四⼗⼀條之詐欺罪。
五、刑法第三百四⼗⼆條之背信罪。
六、刑法第三百四⼗六條之恐嚇罪。
七、刑法第三百四⼗九條第⼀項之贓物罪。
II 依前項但書規定上訴，經第三審法院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9]

   中華⺠國刑法第320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竊取他⼈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萬元以下罰⾦。
I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竊佔他⼈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國刑法第321條：「
I 犯前條第⼀項、第⼆項之罪⽽有下列情形之⼀者，處六⽉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萬元以下
罰⾦：
⼀、侵⼊住宅或有⼈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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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越⾨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犯之。
三、攜帶兇器⽽犯之。
四、結夥三⼈以上⽽犯之。
五、乘⽕災、⽔災或其他災害之際⽽犯之。
六、在⾞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陸、空公眾運輸之⾈、⾞、航空機內⽽犯之。
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
II 以前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得之者，亦同。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國刑法第341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乘未滿⼗⼋歲⼈之知慮淺薄，或乘⼈精神障礙、⼼智缺陷⽽致其辨識
能⼒顯有不⾜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使之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五⼗萬元以下罰⾦。
II 以前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得之者，亦同。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

   中華⺠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元以下罰⾦；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12]

   中華⺠國刑法第309條：「
I 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II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中華⺠國刑法第310條：「
I 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
五千元以下罰⾦。
II 散布⽂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III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13]

   中華⺠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條以外之他⼈之物或致令不堪⽤，⾜以⽣損害於公眾或他⼈者
，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14]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15]

   刑事訴訟法第378條：「判決不適⽤法則或適⽤不當者，為違背法令。」[16]

   刑事訴訟法第379條：「有左列情形之⼀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
⼆、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審判者。
三、禁⽌審判公開⾮依法律之規定者。
四、法院所認管轄之有無係不當者。
五、法院受理訴訟或不受理訴訟係不當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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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未於審判期⽇到庭⽽逕⾏審判者。
七、依本法應⽤辯護⼈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之案件，辯護⼈未經到庭辯護⽽逕⾏審判者。
⼋、除有特別規定外，未經檢察官或⾃訴⼈到庭陳述⽽為審判者。
九、依本法應停⽌或更新審判⽽未經停⽌或更新者。
⼗、依本法應於審判期⽇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者。
⼗⼀、未與被告以最後陳述之機會者。
⼗⼆、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或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者。
⼗三、未經參與審理之法官參與判決者。
⼗四、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盾者。」

   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有下列情形之⼀，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者，審判⻑應指定公設辯護⼈或
律師為被告辯護：
⼀、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等法院管轄第⼀審案件。
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
四、被告具原住⺠⾝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
五、被告為低收⼊戶或中低收⼊戶⽽聲請指定者。
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認有必要者。」

[18]

   關於法律規定必須委任律師的情形，可參照：匿名（2020），《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
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上）》⼀⽂。

[19]

   最⾼法院80年台上字第4402刑事判例：「證據如屬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法律之基礎者，事實審
法院未予調查，其判決固有同法第三百七⼗九條第⼗款所稱『應於審判期⽇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當
然違背法令情形，如在客觀上⾮認定事實及適⽤法律基礎之證據，既無調查之必要，⾃得不予調查，此種
未予調查之情形，本不屬於上開條款之範圍，事實審法院縱因未予調查，⼜未裁定駁回調查之聲請，致訴
訟程序違背⾸開規定，但此種訴訟程序之違法，顯然於判決無影響，依同法第三百⼋⼗條之規定，並不得
執以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20]

   刑事訴訟法第380條：「除前條情形外，訴訟程序雖係違背法令⽽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不得為上訴之理
由。」

[21]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
I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部為之。
II 對於判決之⼀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
不在此限。」

[22]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修法理由：「⼆、……但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倘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應使該
無罪、免訴或不受理部分不⽣移審上訴審之效果⽽告確定，以避免被告受到裁判之突襲，並減輕被告訟累
，且當事⼈既無意就此部分聲明上訴，將之排除在當事⼈攻防對象之外，亦符合當事⼈進⾏主義之精神」

[23]

   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1項：「不服地⽅法院之第⼀審判決⽽上訴者，應向管轄第⼆審之⾼等法院為之。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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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上訴，被告，上訴期間，聲明上訴，上訴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75條第1項：「不服⾼等法院之第⼆審或第⼀審判決⽽上訴者，應向最⾼法院為之。」[25]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者，得上訴於管轄之第⼆審地⽅法院合議庭。」[26]

   刑事訴訟法第367條：「第⼆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第三百六⼗⼆條前段之情形者，應
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27]

   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2號刑事判決：「所稱『具體』，當係抽象、空泛之反⾯，若僅泛⾔原判決
認事⽤法不當、採證違法或判決不公、量刑過重等空詞，⽽無實際論述內容，即無具體可⾔。從⽽，上開
法條規定上訴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須就不服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空泛之指摘⽽⾔。倘上訴理由
就其所主張第⼀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已舉出該案相關之具體事由⾜為其理由之所憑，即不能認係
徒托空⾔或漫事指摘；縱其所舉理由經調查結果並⾮可採，要屬上訴有無理由之範疇，究不能遽謂未敘述
具體理由。」

[28]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審法院認為上訴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29]

   臺灣⾼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954號刑事判決：「原審未及審酌被告4⼈與被害⼈A⼥在第⼀審判決後和
解之犯罪後態度，量刑之基礎已有所變更，原判決所處之刑，⾃屬難以維持，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30]

   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3項：「
II 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
III 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期未補提者，
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31]

   司法院（2021），《上訴理由狀》。[32]

   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內補提
理由書於原審法院；未補提者，⽏庸命其補提。」

[33]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第⼀項之上訴，準⽤第三編第⼀章及第⼆章除第三百六⼗⼀條外之規
定。」

[34]

   參考匿名（2020），《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上）》、《我
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下）》系列⽂章。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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